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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在我国，虽说自然资源属于国家，但是森林资源也不例外。国家所有虽在我国法律中有规定，但国家所有制是个抽象概念，单
靠法律规制并不科学，且法律关于国家所有的相关规定存在瑕疵，需加以规范解读，进而完善国家对森林资源的干预模式，促使森林
资源规范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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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森林资源也不例
外，国家所有的含义在现有法律中存在概念不清、主体
不明、利益分配不明晰等相关问题，这使得民众在遇到
实际纠纷时不能有效解决，为完善国家对森林资源的
干预模式，促进森林资源规范利用，文章对存在的问题
加以梳理，便于在实际操作中运用。

一、对我国现有森林资源国家法规的剖析
我国现有的森林资源方面的法律条文主要集中在

《宪法》、《森林法》和《物权法》中。在这些法律中均
认定，森林资源为国家拥有，也就是说为全民拥有; 除
了法律规定的为集体所有的。

在国内，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国家所有权为国家处
置各种国有财产的权利，具体包括占有、使用、收益与
处分等。这一点也是全民所有制在立法层面的体现。

这种主流观点将国家所有权归为“物权”，但我认
为这样的划分缺乏合理性。

( 一) 物权主体明晰化与“全民国家”抽象性的
对立

所有权为一种确定标的物支配秩序的一种权益，
其为私权的一种，从物权法的角度来看，所有权的主体
应该拥有私法层面的人格。其必须是客观的，并且对
特定物具备独立支配权能的主体，才拥有和行使物权
的可能性。

( 二) 物权客体的指向性与自然资源的不特定性
的对立

有体物为物权的客体，物权客体应带有单一性、独
立性、特定性。但广义上的森林资源包含林地、林木群
及相关生态要素。虽然林地具有固定性，但林木群和
动植物却在不断生长、迁移和死亡，这导致森林缺乏特
定性，难以承载单一物权。

二、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概念的误解
自然资源不是人类的生产的，其为大自然天然所

有，其所产生的利益应该由人民共有; 除此之外，自然
资源处理拥有客观的经济价值，其还拥有昂贵的生态
价值，其属性使得其不仅可以用作生产资料，还可以向
公众提供精神层面的享受。①森林资源亦是如此。在
对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性质的认定中，存在以下误解:

( 一) 以森林资源在特定法律规范中的属性来其
国家所有权性质

由于法律被细分为多个部门，这些部门的分工日
趋细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民商法中私权开始频繁出现，
公权则大多出现在公法内，这也是当前法律发展的重
要特点。然而这仅仅为大致情况。就如学者崔建远所

谈，由于立法技术层面的要求，民商法中会出现公权，
而公法内也会对私权有所涉及。因此，单纯从法律内
容来加以论断，太过于草率，不够科学。②

( 二) 混淆主权国家与国家法人两个概念
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性质存有疑虑，很大程度上

是由于作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国家，兼具有
民事主体与主权国家的双重属性。

三、美国公共信托模式下的国家干预方式探究
美国森林资源公共信托理论的主要观点为: 为了

保护全民的利益，政府部门对公共信托土地、水等多种
自然资源进行控制或持有，然而这些资源不可以转变
成私人所拥有，这些资源的属性也不可以改变，公民拥
有依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的权利。政府仅仅为这些自
然资源的受托管理者，其不可以放弃或转让这些资源，
也不能够把这些财产作为私有物品进行使用从而改变
其原本存在的公有属性; 政府只有为全体人民的权利
和利益考量时，才能够以合适的办法赋予私人适当使
用公共信托资源的权利，然而其不可以变更这些资源
作为公共物品而享有的公有属性。

四、对森林资源国家干预的正确模式探析
从宪法对森林资源所有权的行使所施加的限制可

以看出，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义务性权
利。这种义务作为来自于宪法对国家所有权行使者所
施加的限制。

森林资源国家所有权兼具私权与公权。在维护森
林资源公共利益的过程中，相关部门应从立法层面入
手，改变当前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同属于同一个部门
的现状，也就是其既为公法关系，又为私法关系。在立
法上可以借助分权制衡的策略，积极创建两个独立性
强的机构，从而独立依法行使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权和
森林资源所有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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